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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农林大办〔2020〕19号 

 

 

 

各党委（党总支）、直属党支部，各分工会、二级妇联： 

《浙江农林大学关于开展“巾帼文明岗”创建工作的实施方

案》,已经 2020年第 17次党委会审定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党  办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11月 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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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响应“争当新时代红船好女儿，争创高水平巾帼新业绩”

号召，引领女性师生在学校事业发展中建功立业，发挥女性师生

的独特作用，学校决定开展“巾帼文明岗”创建活动，根据《浙

江省教育厅 浙江省妇女联合会关于开展全省教育系统“巾帼文明

岗”创建工作的通知》和中华全国总工会《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工

作条例》的要求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以促进学校

事业发展、广大女性师生成长成才为目标，引导广大女性师生积

极投身“巾帼奉献，岗位建新功”活动，大力弘扬“坚韧不拔，

不断超越”的学校精神，推动形成学本领、提素质、讲奉献、比

业绩的良好氛围，在浙江省建设“重要窗口”和学校全力冲击“双

一流”中贡献巾帼力量。 

二、创建对象及要求 

（一）创建对象。校内以女性教职工为主体的集体（岗位）

（3人以上且女性占 60%以上，主要负责人中至少有 1名女性）均

可申报创建“巾帼文明岗”。学院（部门）、学院办公室、机关职

能部门、学科团队、实验室等均可作为创建申报集体（岗位）。集

体（岗位）成员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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装头脑，增强“四个意识”，坚定“四个自信”，做到“两个维

护”，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。自觉

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“四有”“四自”精神，遵纪守法，

办事公道，爱岗敬业，勤于学习，熟练掌握专业知识和业务技能。

坚持立德树人，恪守师德师风和学术规范，有较强的创建“巾帼

文明岗”意愿，有争创一流的工作激情，团队合作意识强。 

（二）创建氛围浓厚。工作场所创岗标识明显，在醒目的场

所亮身份、亮承诺、亮标准。内部管理规范，有切实可行的创建

目标和计划，有突出创建重点和主题的创建标准，创建内容要与

中心工作紧密结合，有切实可行的管理措施，接受群众监督的渠

道通畅。充分运用单位网站或微信公众号记录展示“巾帼文明

岗”创建风采，做到创岗工作内容、活动信息、服务机制等资料

及时保存、及时上网、及时更新。 

（三）创建成效显著。有完善的学习培训交流制度，岗位成

员和团队整体素质提升明显。注重品牌建设，工作有创新、服务

有亮点。服务中心、服务大局，热心公益事业和志愿服务活动，

创一流工作业绩，示范带动作用强，群众认可度高。 

三、创建举措 
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明确工作职责。成立浙江农林大学“巾帼

文明岗”创建工作领导小组，分管工会工作的校领导、校妇联主

席担任组长（详见附件）。创建活动在学校党委的领导下，与党建、

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建设有机融合，同部署同落实，形成创建合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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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丰富载体，增强活动实效。围绕学校党委为妇联指明

的“三服务三提升”目标（即服务中心，提升妇联引领力；服务

女性，提升妇联组织力；服务社会，提升妇联影响力），搭建学习

培训、技能竞赛、风采展示、暑期实践、社会服务、校地共建等

平台，让妇联组织接地气、有生气、聚人气，通过“巾帼文明岗”

创建活动，建成一批“五好”妇联组织（带头人好、班子好、活

动开展好、作用发挥好、群众评价好），带领全校女性师生立足岗

位再建新功。 

（三）逐级创建，实行动态管理。学校“巾帼文明岗”创建

活动列入全省教育系统“巾帼文明岗”创建活动中，实行逐级申

报、逐级创建、逐级公布授牌（校级、省级、国家级）。每两年推

荐、申报、公布一次，由校妇联和校工会女职委共同指导。 

1.创建步骤。从 2020年 11月起，每两年创建 3-4个校级“巾

帼文明岗”。每个校岗给予 1万元建设经费，成功创建省岗增加 1

万元建设经费，均从校工会账户中开支。校岗创建一年以上的集

体（岗位），即可申报省岗。省岗创建成绩突出的，可申报创建国

家级“巾帼文明岗”。 

2.创建程序。（1）申报创建：各级“巾帼文明岗”均实行申

报制。（2）综合评议：指导部门对申报创建的集体（岗位）进行

综合评议，实地查看岗位文化建设、资料保存、创建氛围、服务

情况、创建机制、网络建设和工作成效。（3）表彰授牌：对符合

“巾帼文明岗”条件的集体（岗位），由工会、妇联等有关部门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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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并授牌。 

3.日常管理。“巾帼文明岗”实行分级管理和协助管理相结

合的原则。已命名的“巾帼文明岗”应加大日常自我监督管理力

度，建立和完善自我督查工作制度，保持先进性和代表性，努力

争创省级、国家级“巾帼文明岗”。若出现违纪或责任事故等现象

的，经查证核实，由授牌单位撤销其称号并摘牌。 

 

附件：浙江农林大学“巾帼文明岗”创建工作领导小组成 

      员名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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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组  长：冯尚申  校党委副书记  

沈月琴  校党委委员、副校长、妇联主席 

副组长：余树全  校工会主席 

郭爱枝  校妇联副主席、工会副主席 

成  员：（20名，以姓氏笔画为序） 

卢  曦  冉  琰  冯晓燕  刘龙青  苏小菱  李文莉 

应叶青  应  莺  宋春春  俞月华  洪  昀  贾爱玲 

徐丽华  徐秋芳  徐萱春  黄晓芳  黄  萍  梁

卫玲  谢志新  颜晓红 

办公室：设在校妇联，郭爱枝担任办公室主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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